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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视力色】         【打印】 【字号 大 中 小】作者：李晓东 2011-08-05

     近现代文物是中国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物保护法》中，对近现代文物的范围和类别等从总体上作出了规定，有些虽然在文字表述上

未出现，但在条文内容上都十分明显包含近现代文物。现简要谈谈自己的理解和认识。 

  一、近代现代文物的年代范围 

     近现代文物是以“时代”为标准的文物分类，是继古代文物之后的文物。在中国，大的时代分为古代、近代和现代（有的称为当代）。近代

是从1840年至1949年，其间又分为清王朝末期（1840—1911）和民国时期（1911—1949）。这两个时期的文物为近代文物。 

    在清朝末期（1840—1911）有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几个皇帝。民国时期（1911—1949）有北洋政府、国民政府，还有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在这些时期所遗留下来的遗迹和遗物，都可以归为以“时代”为标准分类的近代文物。 

      现代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有的称为当代。这个时代的文物称为现代文物，或当代文物。就其60多年的历史发展进程，大体可分为前30

年和改革开放30多年；前30年又可分为17年和后13年（包括“文革”10年）。在文物保护实践中，在新中国成立17年，保护了一批现代不可移动

文物和可移动文物，如革命文物、社建文物、民族文物和民俗文物等。之后，保护了地震文物等。在改革开放以后，又保护了农村改革的文物、

经济改革的文物、抗洪文物、工业文物等。进入21世纪以后，保护了汶川地震文物，等等。 

  二、《文物保护法》第二条（二）规定保护的近现代文物 

   《文物保护法》第二条（二）规定：“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或者著名人物有关的以及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者史料价值的近代

现代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这是法律规定的近现代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这一规定，它包括： 

    1.与重大历史事件有关的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 

     2.与重大革命运动有关的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 

   3.与著名人物有关的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 

     4.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 

    5.具有重要教育意义的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 

     6.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 

   以上是法律概括规定的六个大的方面的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同时，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规定，也是一种兜底的规定，凡未列入1—5

的只要对近代现代历史有见证作用、补史作用，有研究价值的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都可以纳入其中，成为近现代文物。 

       三、《文物保护法》第二条（三）规定保护的近现代文物 



    《文物保护法》第二条（三）规定国家保护的文物为：“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历史上各时代”就大的时代而言，包

括古代、近代和现代。现代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时代，即当代（下同）。不言而喻，近代和现代“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属于近现代文

物，是国家法律规定保护文物的范围。 

  四、《文物保护法》第二条（四）规定保护的近现代文物 

     《文物保护法》第二条（四）规定：“历史上各时代重要的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和图书资料等”。根据上述，

“历史上各时代”包括近现代，该项规定的近现代文物为： 

  1.重要的文献资料，如文字记载的重要材料等； 

  2.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如科学家、文学字、政治家、军事家和各方面著名人士的手稿； 

  3.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图书资料，如重要的印刷品或非印刷品图书资料，新的善本图书就属于这一类； 

     4.其他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献资料实物，如重要的档案、音像资料等。这些应是法律规定的“图书资料等”中“等”的内容，也

是兜底的表述。 

     五、《文物保护法》第二条（五）规定保护的近现代文物 

     《文物保护法》第二条（五）规定：“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这项规定，是在国家保

护的（一）至（四）项内容后，一项总的国家保护文物的兜底规定，凡（一）至（四）未包括的，或已包括的，从古至今，林林总总都囊括在这

项规定之内。 

     《辞海》对“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有明确的解释。社会制度，即“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制度的总和。社会制度

的基础是经济制度，即一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其中主要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社会制度还包括由经济制度所决定，并为它服务的政治、文

化等上层建筑中的各种制度。”反映社会制度方方面面的代表性实物，即不可移动文物和可移动文物中，就包括了近现代文物。 

    社会生产，即“以一定生产关系联系起来的人们利用生产工具改变劳动对象以适合自己需要的过程，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从古至

今，人们从事一切生产活动，不论工业、农业，还是其他行业，所进行的生产活动所遗留下来的实物，即不可移动和可移动的，具有一定价值

的，都是应保护的文物，包括近现代文物。 

    社会生活，即“人的各种活动。”总的讲，如政治活动、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如人们的衣、食、住、行、劳作等。所有这些活动中产生、遗

留下来的实物，具有一定价值的，都应是保护的文物，无论是不可移动的还是可移动的文物，都包括了近现代文物。 

      《文物保护法》第二条（五）规定的“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就现代来讲，“各民族”包括了56个民族，

反映各个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无论不可移动和可移动的文物，都应很好保护。在各民族文物中，要加强少数民族

文物保护，也要加强各民族民俗文物的保护，还应保护好宗教文物。 

(2011年8月5日3版) 

采编：高游 中国文物信息网

 

留言留言留言留言须须须须知：知：知：知： 

一、不得发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的言论； 

二、不得发表造谣、诽谤他人的言论；  

三、不得发表未经证实的消息，亲身经历请注明；  

四、请勿发表任何形式的广告、企业推广产品或服务；  

五、本信箱只用于中国文物报社和公众之间的交流，请勿发表与中国文物报社工作无关的留言； 

六、本网站拥有发布、编辑、删除网上留言的权利，凡不符合本须知规定的留言将予以删除； 

七、如在本栏目留言，即表明已阅读并接受了上述各项条款。 

网友留言只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不代表网站观点。另外网站不定期对评论实行审核后发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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